附件一：

需要完成湖光院区全院规划、放疗中心项目建筑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及概算等相关工作，配合完成规划及发改报批等相关手续；

针对项目相关前期手续办理等，指派专人驻场服务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；

服务成果数量符合审批部门要求；

服务商须具备城乡规划编制资质甲级，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甲级；

服务商及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放射治疗机房项目设计业绩（直线加速器、TOMO、射波刀、质子等高端放疗设备机房设计案例）；

设计负责人应具备有效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，并派驻人员进行驻场设计；

项目总投资约1.99亿元，建设规模约为地下2层，地上7层，总建筑面积约18000㎡，床位约为200张。

